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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对生物质发电（含垃圾发电）产业的喜与忧

 2020年1月20日，财政部、国家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财建〔2020〕4号）”和“关于印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20〕5号）”（以下统称“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政”）。

 对生物质发电行业来讲，用唐代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形容新政出台的艰难曲折，一点都不为过。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政对生物质发电描述内容较之前的征求意见稿大为减少，很多企业对新政有点“晕头”，应部分会员企业要求，协会咨询部就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政对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影响谈谈自
己的理解与认识，仅供参考。

 一、国家对生物质发电行业管控思路

 1、“以收定支，合理确定新增项目发展规模”，将是国家管理生物质发电新增项目的首要原则。未来“财政定补贴总额，发改定资源配置规则，市场定装机规模”的产业发展思路将会在生物质发电增量部分得到充分体现。

 
2、通过竞争性方式配置新增项目。在年度补贴资金总额确定的前提下，将对生物质发电进行分类管理。如何科学、合理分配和使用有限的补贴资金，市场决定项目资源配置的竞争机制将被引入增量生物质发电补贴发放中来。换句话说，新建项目要想拿到电价补贴，除了合规性外，项目的并网时间、上网电价、所需补贴强度、技术水平等都将

影响到项目能否进入年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项目清单。

 3、保障了生物质发电政策延续和存量项目合理收益。对已按规定核准（备案）、并网的生物质发电存量项目，经
审核纳入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项目清单，按合理利用小时数核定中央财政补贴额度。

 4、简化了目录制管理。国家将原来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审核制”调整为“可再生能源发电补助
项目清单备案制”。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确定的原则，定期向全社会公布补助项目清单，并将清单
审核情况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备案。此前1-7批目录内项目将直接进入补助项目清单。地方独立
电网企业负责经营范围内的补助项目清单，报送所在地省级财政、价格、能源主管部门审核后向社会公布。

 5、补贴资金将按年度拨付。财政根据年度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预算和补助资金申请情况，将补助资金拨付到
电网企业，电网企业根据补助资金收支情况，按照相关部门确定的优先顺序，向生物质发电企业兑付补助资金。

 6、鼓励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列入补助项目清单的企业予以支持。通过对存量项目进行“补贴确权”，将打消金融投资机构对生物质发电行业的观望情绪，大大缓解发电企业的融资困境。

 二、存量与增量区分

 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印发后需要补贴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简称为新增项目。本办法印发前需补贴的存量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简称为存量项目”。针对生物质发电项目，我们的理解是，2020年1月20日（本办法印发日）将是存量和增量项目的分界点。2020年1月20日之前并网投运项目将会
按存量项目对待，2020年1月20日之后并网投运项目将会归为增量项目。

 同时，根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属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是国家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稳定发展而设立的政府性基金，补助资金由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收入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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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业内人士和某些专家担心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是否会用于补贴生物天然气终于有了答案。笔者认为国家有关部门不会动用电价补助资金去补贴生物质能非电利用产业，一是电价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二是电价补助资金目前缺口太大。即使国家要补贴生物天然气，也会首先考虑动用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中
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的专项资金）。所以，生物质热电联产和生物天然气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要结合项目所在地有机废弃物资源和市场消纳情况，因地制宜选择生物质能利用技术路线。

 三、何谓生物质发电合理利用小时数

 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政两个文件（若干发展意见和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中分别提到了“按合理利用小时数核定中央财政补贴额度”和“单个项目的补助额度按照合理利用小时数核定”。

 何谓发电项目合理利用小时数？据财政部解读文件所述，“为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收益预期，单个项目补贴资金额度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定电价时采用的年利用小时数和补贴年限确定。达到补贴资金额度的项目不再享受国家补贴，但仍可按照燃煤发电上网基准价与电网企业进行结算，获得更多收益”。

 也就是说，生物质发电项目合理利用小时数为价格部门核定该项目上网电价时，所采用的年利用小时数乘以补贴年限。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生物质发电项目管理办法时，参考光伏电站补贴年限（20年），进一步明确生物质发电各类上网电价所对应的年利用小时数和补贴年限。

 四、新政对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利好

 此次出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政，对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利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中央财政继续支持生物质发电产业，稳定了社会预期，打消了业界和金融机构对生物质发电行业支持政策的悲观、忧虑和观望情绪。

 2、以收定支的管控思路，使新增项目的电价补助能够按年度及时足额发放，生物质发电产业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平稳发展。

 3、通过一系列开源节流举措（下放海上风电和光热发电，开展配额制绿证交易、自愿转平价、竞争性配置项目资源等），增加补贴收入，减少补贴需求，改善了生物质发电存量项目现金流。

 4、对存量生物质发电项目进行了“补贴确权”，只要符合条件的均可纳入补贴清单。这将大大改善中小发电企业的投融资环境，缓解了企业经营困难和生存困境。

 五、对生物质发电行业的挑战

 对于高度依赖国家产业支持政策的生物质发电产业，政策的调整在利好同时，也对产业的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1、在以收定支的大前提下（2020年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项目补贴预算总额约50亿元），国家每年能够拿出多少钱用于新增生物质发电项目？这是问题的核心。根据近三年生物质发电行业的平均增速，每年新增项目所需补贴大约在45-50亿元，行业年度补贴额度定多少，直接决定了每年新增项目的发展规模。若年度补贴总额低于20亿元，
则意味着环保能源产业发展增速会被拦腰斩断，我国城乡有机废弃物的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能力将会大打折扣。对于当前以发电为主，规模化处理有机固废的刚需产业，采用年度规模管控，是否是最佳或最科学的管控方式，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2、在产业年度补贴额度确定的前提下，采取何种竞争方式配置项目资源，可能是生物质发电界最为关心的另一个焦点。在市场经济下，良性、有序竞争能够促进技术和产业进步，但大家若仅为了项目能够拿到电价补贴，发展为无序或恶性竞争，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行业企业。虽然有关部门还没有出台生物质发电项目管理办法和竞争规则，但
在办法和规则制定阶段，建议还是要科学审慎设置竞争规则，引导和约束企业开展良性竞争。

 3、打铁需要自身硬。无论是生物质发电存量项目（补贴资金与风电光伏同比例兑付），还是增量项目（竞争性进入补助清单），可再生能源发电新政对生物质发电企业的“内功”和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于存量项目，随着2016年3月份之后投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陆续进入补助清单，未来几年单个项目每年拿到手的电价补贴额度相比2019年可能会有所减少，生物质发电企业，特别是农林生物质发电企业要未雨绸缪，提早做好应对流动资金（收购燃料）短缺的准备。

 对于增量项目，无论采用何种竞争方式，谁也不敢保证你的项目能够百分之百进入年度补助清单，且项目实际效益还可能因为竞争比可研测算收益要低，建与不建，投与不投，何时能够进入补助清单，生物质发电企业一定要考虑清楚再做决策。

 六、政策建议

 1、根据协会在建项目统计和2019年新增装机容量（470万千瓦），保守估计，2020年生物质发电新增装机容量预计在400-450万千瓦。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生物质发电管理办法，给投资者以预期。同时，把有限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补贴预算向环保能源（生物质发电）予以倾斜。

 2、在出台生物质发电管理办法时，除了要考虑竞争配置资源规则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外，建议还要考虑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政策引导与杠杆作用，撬动地方各类补助资金和社会资本，支持更多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和运营。

 3、与其它可再生能源发电相比，农林生物质发电需要从农民手中购买燃料，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建议参照光伏扶贫项目，将存量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纳入电价补贴足额优先发放范畴或出台生物质发电转型激励政策，支持其积极自愿转型为热电联产项目。

 4、财政部对可再生能源新政解读时，虽然对可再生能源接网工程补贴资金结算办法做了说明，“已纳入和尚未纳入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的可再生能源接网工程项目，不再通过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给予补贴，相关投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核定输配电价时一并考虑。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所建接网工程，应由所在地电
网企业回购，对于已纳入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并领取补贴的接网工程，电网企业在接网工程回购时应扣除已获得的补贴资金”。但要让电网企业按照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投运时间同步建设接网工程，或及时回购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所建接网工程，还需要有关部门出台可再生能源接网工程建设和回购实施细则并加以监管考核，否
则此项规定很难保质保量及时落地。

 5、为了减少国家可再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缺口，加大地方政府支持生物质发电的力度，建议将生物质发电纳入配额制下的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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